
证券代码：002745          证券简称：木林森         公告编号：2018-090 

 

木林森股份有限公司  

第三届董事会第二十七次会议决议公告 

 

本公司及董事会全体成员保证信息披露内容的真实、准确和完整，没有虚

假记载、误导性陈述或重大遗漏。 

  

木林森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公司”或“木林森”）第三届董事会第二

十七次会议于2018年8月22日以现场加通讯的表决方式在本公司一楼会议室召开，

会议通知于2018年8月12日以电子邮件及书面形式发出。会议由公司董事长孙清

焕先生主持，监事和高级管理人员列席了会议。本次会议应出席董事9人，实际

出席董事9人，其中出席现场会议董事5名，以通讯表决方式参会董事4名；会议

的召集、召开符合《中华人民共和国公司法》等有关法律、行政法规、部门规章、

规范性文件和《公司章程》的相关规定，会议合法有效。本次会议与会董事经认

真审议，形成以下决议： 

一、 审议并通过了《关于公司 2018 年半年度报告及摘要的议案》 

经董事会审议，认为公司《2018 年半年度报告》全文及摘要的编制和审议程序

符合法律、法规和《公司章程》的相关规定，报告内容真实、准确、完整地反映了

公司 2018 年半年度的经营状况，不存在任何虚假记载、误导性陈述或重大遗漏。 

《公司 2018 年半年度报告》具体内容详见公司 2018 年 8 月 23 日披露于指

定信息披露媒体巨潮资讯网（ http://www.cninfo.com.cn ）。 

《公司 2018 年半年度报告摘要》具体内容详见公司 2018 年 8 月 23 日披露

于指定信息披露媒体巨潮资讯网（http://www.cninfo.com.cn）和《证券时报》、

《中国证券报》、《证券日报》、《上海证券报》。 

表决结果： 9 票赞成，0 票反对，0 票弃权。 

二、审议并通过了《关于公司 2018 年上半年募集资金存放和实际使用情况



的议案》 

公司 2018 年上半年度的募集资金的存放和实际使用均符合中国证券监督管

理委员会、深圳证券交易所对募集资金存放和使用的相关要求，不存在违规使用

募集资金的行为和损害股东尤其是中小股东利益的情况。 

《公司 2018 年上半年度募集资金存放与使用情况专项报告》具体内容详见

公司 2018年 8月 23日披露于指定信息披露媒体巨潮资讯网（www.cninfo.com.cn）。 

公司独立董事对公司 2018 年上半年度募集资金存放与使用情况专项报告发

表了独立意见，《独立董事对第三届董事会第二十七次会议相关事项的独立意见》

具体内容详见公司 2018 年 8 月 23 日披露于指定信息披露媒体巨潮资讯网

（http://www.cninfo.com.cn）。 

表决结果： 9 票赞成，0 票反对，0 票弃权。 

三、审议并通过了《关于全资子公司江西省木林森光电科技有限公司存续

分立暨对其进行增资的议案》 

根据公司战略规划，为更好地进行产业布局，统筹整合公司内部资源，发挥

各业务单元专业化、垂直化优势，并实现公司资产的高效利用，体现资产价值，

公司木林森光电实施存续分立： 

分立后，木林森光电将继续存续，以新余 LED照明配套组件项目包含业务及

资产为主，从木林森光电中分立的新余 LED应用照明一期建设项目改造项目所包

含业务及资产将注入注册成立的新公司，新公司名称暂定为新余市木林森照明科

技有限公司（最终以工商登记的名称为准），公司拥有分立后两家公司 100%股权, 

均为公司的全资子公司。同时，公司将以自有资金 30,000 万元投资款对分立后

的木林森光电进行增资。 

具体内容详见公司 2018年 8月 23日披露于指定信息披露媒体《中国证券报》、

《证券时报》、《上海证券报》、《证券日报》及巨潮资讯网（www.cninfo.com.cn）

的《关于全资子公司江西省木林森光电科技有限公司存续分立暨对其进行增资的

公告》（公告编号：2018-093）。 



表决结果：同意 9 票、反对 0 票、弃权 0 票。 

四、审议并通过了《关于公司向全资子公司和谐明芯（义乌）光电科技有

限公司增资的议案》 

公司拟以配套募集资金加自有资金向全资子公司和谐明芯（义乌）光电科技

有限公司进行增资，增资金额为人民币 32,000 万元，增资后和谐明芯（义乌）

光电科技有限公司的注册资本从人民币 400,000 万元增至人民币 432,000 万元。 

具体内容详见公司 2018年 8月 23日披露于指定信息披露媒体《中国证券报》、

《证券时报》、《上海证券报》、《证券日报》及巨潮资讯网（www.cninfo.com.cn）

的《关于全资子公司增资的公告》（公告编号：2018-092）。 

公司独立董事对公司向全资子公司和谐明芯（义乌）光电科技有限公司增资

发表了独立意见，《独立董事对第三届董事会第二十七次会议相关事项的独立意

见》具体内容详见公司 2018 年 8 月 23 日披露于指定信息披露媒体巨潮资讯网

（http://www.cninfo.com.cn）。 

表决结果：9票赞成，0票反对，0票弃权。 

五、审议并通过了《关于公司 2018 年半年度利润分配预案的议案》 

公司 2018 年半年度利润分配方案为：拟以截止 2018 年 6 月 30 日的总股本

1,251,961,668 股为基数，向全体股东按每 10 股派发现金红利 0.75 元（含税），

共派发现金红利 93,897,125.10 元；本次不送红股，也不以资本公积金转增股本，

剩余未分配利润结转下一年度。 

利润分配预案调整原则：若董事会审议利润分配方案预案后股本发生变动的，

则以未来实施分配方案的股权登记日的总股本为基数，按照分配比例不变的原则

对分配总额进行调整。 

表决结果：9票赞成，0票反对，0票弃权。 

公司独立董事对公司 2018 年半年度利润分配预案发表了独立意见，《独立

董事对第三届董事会第二十七次会议相关事项的独立意见》具体内容详见公司

2018 年 8 月 23 日 披 露 于 指 定 信 息 披 露 媒 体 巨 潮 资 讯 网

（http://www.cninfo.com.cn）。 



具体内容详见公司 2018年 8月 23日披露于指定信息披露媒体《中国证券报》、

《上海证券报》、《证券时报》及巨潮资讯网（http://www.cninfo.com.cn）《关

于公司 2018 年半年度利润分配预案的公告》（公告编号：2018-094）。 

本议案尚需提交公司2018年度第六次临时股东大会审议。 

六、审议并通过了《关于修改<公司章程>的议案》 

为了适应公司成长的规模以及公司业务量的发展，在符合《深圳证券交易所

股票上市规则》的前提下，公司将根据上述情况相应修改《公司章程》中的内容。

具体修订内容：  

修改前 修改后 

第一百一十一条  公司对外投资、收购、

出售资产、资产抵押、委托理财、贷款、对

外担保、关联交易等事项的决策权限如下：

（四）关联交易：交易金额在三千万元以上，

且占公司最近一期经审计净资产绝对值 5%

以上的关联交易（含同一标的或同一关联人

连续 12 个月内达成的关联交易累积金额，

获赠现金资产和提供担保除外），应提交股

东大会审议。 

公司与关联自然人之间的关联交易金额

超过 30 万元，但未达到前述标准的，由董

事会批准。 

公司与关联法人之间的关联交易金额超

过 300 万元，但未达到前述标准的，由董事

会批准。 

第一百一十一条  公司对外投资、收

购、出售资产、资产抵押、委托理财、贷款、

对外担保、关联交易等事项的决策权限如

下：（四）关联交易：交易金额在三千万元

以上，且占公司最近一期经审计净资产绝对

值 5%以上的关联交易（含同一标的或同一

关联人连续 12 个月内达成的关联交易累积

金额，获赠现金资产和提供担保除外），应

提交股东大会审议。 

公司与关联自然人之间的关联交易金额

超过 30 万元，但未达到前述标准的，由董

事会批准。 

公司与关联法人之间的关联交易金额

超过 300 万元，且占上市公司最近一期经审

计净资产绝对值 0.5％以上的关联交易，但

未达到前述标准的，由董事会批准。 

具体内容详见公司2018年8月23日披露于指定信息披露媒体巨潮资讯网

（http://www.cninfo.com.cn）公司章程全文。 

表决结果：9票赞成，0票反对，0票弃权。 

本议案尚需提交公司2018年度第六次临时股东大会审议。 

七、审议并通过了《关于召开 2018 年度第六次临时股东大会的议案》 

根据相关法律、法规及公司章程的规定，公司拟于 2018 年 9 月 7 日在公司

会议室召开 2018 年度第六次临时股东大会。 

表决结果：9 票赞成，0 票反对，0 票弃权。 

http://www.cninfo.com.cn/


具体内容详见公司 2018年 8月 23日披露于指定信息披露媒体《证券时报》、

《中国证券报》、《上海证券报》、《证券日报》和巨潮资讯网（www.cninfo.com.cn）

上的《关于召开 2018 年度第六次临时股东大会的通知》（公告编号：2018-095）。 

八、备查文件 

1、《第三届董事会第二十七次会议决议》；  

2、《独立董事关于关于第三届董事会第二十七会议相关事项的独立意见》。 

 

特此公告。 

 

木林森股份有限公司 

                                                      董事会 

2018 年 8 月 23 日 

   




